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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山西省生态环境厅提出。 

本标准由山西省环境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山西省固体废物管理中心、煤炭工业太原设计研究院、山西省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山西大学国家环境保护煤炭废弃物资源化高效利用技术重点实验室。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晓姣、韩永亮、郭斌、陈友明、袁进、杜世勋、冯蕊、赵亚平、杨凤玲、翟

平全、赵亮、石春宇、董完毛、李晶晶、韩翠花、李瑞云、惠晓梅、郭彦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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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煤矸石堆场生态恢复治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矸石堆场生态恢复治理的术语和定义、煤矸石堆场分类及分区、治理原则及工作内

容、煤矸石堆场调查评估、煤矸石堆场治理工程、施工与验收、后期管理与维护。 

本标准适用于我省历史堆存煤矸石堆场的生态恢复治理。自标准发布之日起已完成生态恢复治理的

除外，正在实施生态恢复治理的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12523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5562.2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20426  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32864  滑坡防治工程勘察规范 

GB/T 34230  煤和煤矸石淋溶试验方法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50021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T 50326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 

GB 50330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GB 50433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 

GB 51018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 

GB 51214  煤炭工业露天矿边坡工程监测规范 

HJ 25.2  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651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 

TD/T 1036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DB14/T 707  煤矸石场植被建设技术规程 

DB14/T 1113  复垦农田土壤肥力评价及提升技术规程 

DB14/T 1114  煤矸石填埋造田技术规程 

建设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办法  计建设[1990]1215号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国环规环评[2017]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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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煤矸石 

煤矿在开拓掘进、采煤和煤炭洗选等生产过程中排出的含碳岩石。 

3.2  

    煤矸石堆场 

集中堆放煤矸石的场地。 

3.3  

    历史堆存煤矸石堆场 

不再继续使用，且未按GB 18599、GB 20426和HJ 651规定要求堆放，应恢复治理的煤矸石堆场。 

3.4  

    煤矸石自燃 

煤矸石中的可燃成分在自然条件下氧化发热达到其燃点后发生燃烧的现象。 

3.5  

    非自燃煤矸石堆场 

未发生自燃且无自燃倾向性的煤矸石堆场。 

3.6  

    自燃煤矸石堆场 

发生自燃或具有自燃倾向性的煤矸石堆场。 

3.7  

    自燃煤矸石堆场防控区 

温度监测＜70℃的煤矸石集中堆放区域。 

3.8  

    自燃煤矸石堆场临界区 

温度监测＜90℃，且≥70℃的煤矸石集中堆放区域。 

3.9  

    自燃煤矸石堆场蓄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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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监测＜230℃，且≥90℃的煤矸石集中堆放区域。 

3.10  

    自燃煤矸石堆场发火区 

温度监测≥230℃的煤矸石集中堆放区域。 

3.11  

    回填区 

煤矸石堆场在整形、削坡治理过程中产生的多余煤矸石回填堆放的空间区域。 

3.12  

    层间覆土 

为了防止煤矸石自燃，回填区分层堆矸采取的中间层覆土。 

3.13  

    生态恢复治理 

对因煤矸石堆放导致受损的生态系统，采取灭火、挡护及排水治理、生态恢复等人为的促进措施，

恢复为符合生态规律和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可持续生态系统的过程。 

4 煤矸石堆场分类及分区 

4.1 根据煤矸石堆场的自燃情况，可分为自燃煤矸石堆场和非自燃煤矸石堆场两大类。 

4.2 自燃煤矸石堆场可根据堆场内温度测点情况划分为：防控区、临界区、蓄热区和发火区。 

5 治理原则及工作内容 

5.1 治理原则 

煤矸石堆场治理应本着安全优先、环保并重、因地制宜、生态协调的原则，科学开展调查评估、规

范实施恢复治理，严格后期管理和维护，防控水土流失，避免二次污染。 

5.2 工作内容 

煤矸石堆场生态恢复治理工作内容包括调查评估、治理工程、验收、后期管理及维护，参见附录A。 

6 煤矸石堆场调查评估 

6.1 煤矸石堆场调查 

6.1.1 一般规定 

拟实施生态恢复治理的煤矸石堆场均应开展调查。明确煤矸石堆场的范围、特征、堆存状态、已采

取措施的有效性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等，为生态恢复治理工作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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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调查范围 

以煤矸石堆场区域为主要调查对象，必要时可延伸至堆场可能影响的外延区域。 

6.1.3 调查方法 

应采用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工程勘查、分析监测等综合方法开展调查工作。 

6.1.4 调查内容 

煤矸石堆场调查内容参见附录B。 

6.2 煤矸石堆场评估 

6.2.1 自燃倾向性评估 

6.2.1.1 拟实施生态恢复治理的煤矸石堆场均应开展自燃倾向性评估。经评估具有自燃倾向性的堆场

应按照自燃煤矸石堆场开展生态恢复治理和管理。 

6.2.1.2 自燃倾向性评估应采取定性判断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6.2.1.3 历史或现状发生过自燃现象，或者堆体内部温度超过环境温度且呈持续上升趋势的堆场，可

判定具有自燃倾向性。 

6.2.2 安全稳定性评估 

6.2.2.1 一般规定 

经调查，存在不良地质作用或工程地质类比判断存在不稳定因素的堆场，应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

展安全稳定性评估，为场址适宜性评估和后续针对性治理提供依据。评估内容包括：场地稳定性评估、

堆体边坡稳定性评估、防洪排水可行性评估。 

6.2.2.2 场地稳定性评估 

场地稳定性评估包括：活动断裂、地裂缝、滑坡、泥石流、崩塌、岩溶、采空区、土洞塌陷等不良

地质作用对煤矸石堆场整体稳定性的评估，应按照GB/T 32864、GB 50021开展评估。 

6.2.2.3 堆体边坡稳定性评估 

6.2.2.3.1 应在模拟煤矸石堆体边坡破坏形式的基础上开展堆体边坡稳定性评估。可选择工程地质类

比法、极限平衡法、图解分析法、有限单元法等进行综合评估。当堆场边界条件不一致时，应分区段分

别评估。 

6.2.2.3.2 煤矸石堆体边坡稳定性可划分为：稳定、基本稳定、欠稳定和不稳定四种状态。划分依据

按照附录 C执行。 

6.2.2.4 防洪排水可行性评估 

按照GB 51018相关规定开展煤矸石堆场现有防洪排水措施可行性评估。 

6.2.3 场址适宜性评估 

6.2.3.1 应根据堆场调查和安全稳定性评估结果，综合分析评估堆场场址是否适宜。 

6.2.3.2 以下情形场址应判定为不适宜： 

a) 位于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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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位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且无法通过生态恢复治理满足相应红线保护要求； 

c) 位于行洪河道内妨碍行洪，且无法通过工程措施泄洪； 

d) 经堆场安全稳定性评估，无法通过工程措施消除安全隐患； 

e) 堆场现状监测已造成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环境中重金属和多环芳烃等有毒有害物质超标，且

无法通过工程措施消除环境污染。 

6.2.3.3 经评估场址不适宜的煤矸石堆场，应实施煤矸石异地处置。异地处置应满足 GB 18599、GB 

20426和 HJ 651规定要求。 

7 煤矸石堆场治理工程 

7.1 自燃煤矸石堆场防灭火治理 

7.1.1 治理原则 

自燃煤矸石堆场应实施综合治理，将系统灭火防复燃、堆体整形截排水、分层压实覆土、生态恢复

等各环节紧密联结，将隔氧、降温落实到治理全过程，加强治理前、治理中和治理后自燃情况监测监控，

实施动态设计、信息法施工的工程管理方法。 

7.1.2 火源探测 

7.1.2.1 实施治理前，应开展煤矸石堆场火源探测。 

7.1.2.2 可采用测温法、同位素测氡法和气体测量法等综合性探测方法。 

7.1.2.3 经综合探测分析，绘制煤矸石堆场温度等值线图。 

7.1.2.4 根据测温结果及温度等值线图，按照防控区、临界区、蓄热区和发火区，绘制煤矸石堆场自

燃分区图。 

7.1.2.5 当堆体内温度超过环境温度，且呈上升态势时，应持续关注；防控区和临界区应纳入重点监

控范围；蓄热区和发火区应纳入灭火治理范围。 

7.1.3 灭火方法 

灭火方法包括：覆盖法、挖除火源法、槽沟灌浆法、钻孔注浆法，以及实际应用中证明安全、有效

的其它方法。各灭火方法适用范围及技术要求参见附录D。应根据煤矸石堆场的地区环境，选择一种或

多种结合的适宜灭火方法。 

7.1.4 灭火效果检测 

7.1.4.1 一般规定 

灭火治理工程竣工3个月后，应根据实际情况采用钻孔抽检法、综合物探法或其他安全有效的一种

或多种方法进行灭火效果检测。 

7.1.4.2 钻孔抽检法 

抽检孔根据火区范围随机布设，探测深度应达到对应区域火源最大深度，抽检率不小于全部注浆孔

总数的3%。灭火效果检测标准如下： 

a) 地表着火征状消失。 

b) 各观测孔内气体温度呈持续下降趋势，全孔最高温度小于 100℃，且 90%以上观测孔最高温度稳

定在 7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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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各观测孔内一氧化碳浓度持续下降，孔内最高值小于 625mg/Nm
3
，且 90%以上观测孔一氧化碳最

大浓度稳定在 125mg/Nm
3
以下。 

d) 各观测孔内气体温度及一氧化碳浓度的月平均值在 6个月内呈持续下降趋势。 

7.1.4.3 综合物探法 

可选用磁法、电法等综合物探法。灭火效果检测标准如下： 

a) 地表着火征状消失。 

b) 磁场异常值基本稳定；电异常有消失趋向。 

7.1.5 补充灭火 

通过灭火效果检测情况，综合评价煤矸石堆场的灭火效果，对灭火不充分的地段应重点采用补充注

浆、分层碾压覆土等措施防止复燃。 

7.2 堆体整形及边坡治理 

7.2.1 煤矸石堆体应根据区域地形地质、水文条件、施工方式、景观要求等因素，采取削坡开级、挡

护、坡面固定、滑坡防治等整形及边坡治理措施。治理后的边坡应达到稳定状态。 

7.2.2 应优先选用削坡开级治理煤矸石堆场边坡。每级边坡高度宜为 5.0m～8.0m，坡率不宜大于 1：

1.75。台阶设置为 2％～5％坡度的反坡形式，宽度不宜小于 3.0m。 

7.2.3 回填区的煤矸石填埋厚度每达到 1.0m 应摊铺、平整、碾压。 

7.2.4 在渗流作用下易产生塌陷、滑坡等不良地质作用的坡段，应采取渗流疏导措施，确保边坡的稳

定性。 

7.2.5 无削坡及挡护条件时，可采取锚索支护等措施固定坡面。 

7.2.6 对易发生滑坡的坡体，应根据堆体的岩性、潜在滑动层、地下水径流条件、人为开挖情况等滑

坡要素，采取削坡反压、拦排地表水、控制地下水、抗滑桩等滑坡防治措施。 

7.2.7 边坡挡护措施的适用条件与设计要求应执行 GB 50330及 GB 50433的规定要求。 

7.3 防洪与疏排水 

7.3.1 根据堆场现状和周围地形情况，可采用排水涵洞、挡水坝、截洪沟、防洪堤、溢流道和必要的

泄洪通道等防洪工程措施。 

7.3.2 堆场边坡坡顶、坡面、坡脚和台阶均应设排水沟，并做好坡脚防护。 

7.3.3 当堆场阻碍上游排洪时，应采取有效排洪措施，上游不得产生积水。 

7.3.4 当堆场出现地下水渗出或露头现象时，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疏水措施。 

7.3.5 工程防洪标准、级别及排水构筑物设计按照 GB 51018相关规定执行。 

7.3.6 应在堆场拦矸坝或挡墙下游设置煤矸石淋溶液收集设施，收集的淋溶液可回用于堆场抑尘或绿

化。自燃煤矸石堆场酸性淋溶液应进行中和处理。 

7.4 覆土 

7.4.1 技术要求 

7.4.1.1 回填区层间覆土 

自燃煤矸石堆场回填区填矸应采取隔层填埋。当矸石填埋厚度达到3.0m，应上覆压实土层，厚度应

为0.3m～0.5m，压实系数不小于0.85，形成覆土阻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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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2 封场平台覆土 

7.4.1.2.1 覆土厚度应根据植被恢复类型和场地用途确定。 

7.4.1.2.2 自燃煤矸石堆场恢复为农业和林灌草植被的，覆土厚度应在 0.8m以上，先覆土 0.5m 以上

并压实，压实系数不小于 0.85；再覆土 0.3m以上。 

7.4.1.2.3 非自燃煤矸石堆场恢复为农业和林灌草植被的，覆土厚度应在 0.5m 以上。 

7.4.1.2.4 恢复为建筑及景观用地的，根据使用功能确定覆土厚度。 

7.4.1.3 封场边坡覆土 

应按生态修复植被特点合理确定覆土厚度，坡面应在0.5m以上，压实系数不小于0.83。 

7.4.2 土壤要求 

7.4.2.1 回填区层间覆土 

可采用任何不超过GB 15618和GB 36600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的天然土壤及符合相关标准的替代材

料。 

7.4.2.2 封场边坡及平台覆土 

7.4.2.2.1 优先使用堆放前剥离的表土，当无剥离土或者剥离土达不到要求时，可采用客土； 

7.4.2.2.2 覆土土壤 pH 值应为 5.0～8.5，土粒密度宜保持在 1.1g/cm
3
～1.3g/cm

3
； 

7.4.2.2.3 覆土土壤可溶性盐含量一般小于 0.2％； 

7.4.2.2.4 当采用含砾土壤时，砾石体积含量应小于 15％，砾石直径应小于 7cm。 

7.5 配套工程 

堆场的配套工程主要包括：道路工程、供水工程、供电工程等，均按照各相关行业规范执行。 

7.6 生态恢复 

7.6.1 煤矸石堆场植被恢复应采用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的原则，恢复后的植被覆盖率应不

低于当地同类土地植被覆盖率，植被类型要与原有类型相适应、与周边自然景观相协调。严禁使用外来

入侵有害物种进行植被恢复。 

7.6.2 煤矸石堆场植被恢复执行 DB14/T 707规定要求。 

7.6.3 煤矸石堆场造田恢复执行 DB14/T 1114规定要求，土壤肥力评价及提升执行 DB14/T 1113规定

要求。自燃煤矸石堆场恢复为农用地时，应开展生态风险评估。 

7.6.4 煤矸石堆场封场后如用于建筑场地等用途，应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要求。 

8 施工与验收 

8.1 施工 

8.1.1 工程施工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应专项工程施工规范、施工程序及管理文件的要求。 

8.1.2 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应符合 GB/T 50326相关规定。 

8.1.3 工程施工中使用的设备、材料、器件等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并取得供货商的产品合格证后方

可使用。 

8.1.4 施工单位应制定并落实环境监测计划，并接受地方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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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施工期大气污染物排放应执行 GB 20426规定要求，噪声排放应执行 GB 12523规定要求。 

8.1.6 大雨和暴雨天气严禁灭火施工作业。 

8.2 验收 

8.2.1 竣工验收应按照《建设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办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和本标准有关规定执行。 

8.2.2 验收内容及标准如下： 

a) 灭火效果检测符合 7.1.4要求； 

b) 堆体整形及边坡治理、防洪及疏排水、覆土、配套工程、生态恢复等各项工程均按照设计完成，

并满足本标准要求； 

c) 生态恢复植被覆盖符合 7.6.1要求； 

d) 治理后土地质量满足 TD/T 1036要求； 

e) 项目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管理等全过程的技术资料和档案齐全； 

f) 建立后期管理和维护制度，并落实资金保障。 

8.2.3 验收完成后，责任主体应向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9 后期管理与维护 

9.1 设置标志 

煤矸石堆场治理封场后，应设置标志牌和边界标志物，注明封场时间、坐标范围、责任单位以及使

用该土地时应注意的事项。图形标志应符合GB 15562.2规定要求，并对标志定期检查和维修。 

9.2 建立档案 

煤矸石堆场封场后期管理与维护期间，应建立记录制度，主要记录管护情况和监测数据等。 

9.3 跟踪监测 

9.3.1 自燃监测 

应对生态治理后的煤矸石堆场的内部温度进行监测，每半年至少监测一次。 

9.3.2 边坡稳定性监测 

对治理后煤矸石堆场的坡体和坝体进行变形监测。封场后连续监测不少于三年，每个季度监测不少

于一次。三年以后每年应监测一次。变形监测应按照GB 51214有关要求执行。 

9.3.3 环境监测 

自燃煤矸石堆场生态恢复治理完成后，应对地下水和土壤环境进行连续三年跟踪监测，监测点位、

频次、因子、采样及分析方法等参考附录B中B.4.2执行，如地下水和土壤环境质量恶化，应分析原因，

制定治理方案，开展针对性治理。 

9.4 维护管护 

生态治理竣工的煤矸石堆场应制定管护制度体系，制度中应包括：定期巡视、植被维护和补植等主

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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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煤矸石堆场生态恢复治理工作内容 

图A.1给出了煤矸石堆场生态恢复治理工作内容。 

 

图A.1 煤矸石堆场生态恢复治理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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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煤矸石堆场调查内容 

B.1 资料收集 

B.1.1 堆场基本情况 

堆场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信息： 

a) 堆场名称、地理位置、占地面积、矸石主要来源、堆矸企业、堆矸时间、堆矸量、堆放方式、

最大堆矸高度； 

b) 煤矸石成分及淋溶试验结果； 

c) 堆场已采取的工程治理措施及相关方案、设计资料； 

d) 堆场是否发生过自燃或其他环境污染事件及相关记录资料； 

e) 堆场是否发生过滑坡、泥石流、溃坝等安全事故及相关记录资料； 

f) 堆场历史变迁情况。 

B.1.2 自然环境概况 

自然环境概况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信息： 

a) 堆场所在区域气温、年积温、降水、风向、风速、冻土深度和无霜期等气象气候资料； 

b) 堆场地形地貌、地质及构造，活动断裂、地裂缝、滑坡、崩塌、岩溶、采空区、土洞塌陷等不

良地质作用资料； 

c) 堆场及其所在区域地表水及地下水分布资料； 

d) 堆场土地利用现状、规划及土壤理化性质等资料； 

e) 当地农作物及植物群落、物种等资料。 

B.1.3 社会环境概况 

社会环境概况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信息： 

a) 堆场所在地的经济现状和发展规划、人口密度和分布； 

b) 周边敏感目标分布，包括名称、与堆场的相对位置关系、规模、所在环境功能区及保护内容等。 

B.2 现场踏勘 

B.2.1 应对煤矸石堆放工艺过程及现状存在的问题、堆场及周边生态环境状况、自然环境及人文景观、

社会经济状况进行全面踏勘。 

B.2.2 对人员进行访谈，访谈对象包括地方政府行政人员、堆场周边居民、堆场土地不同阶段使用者、

以及熟悉当地情况或矿山的第三方等。访谈内容主要包括堆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历史及现状、社会

经济状况等。 

B.3 工程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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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设计需要，开展堆场地形测量、工程及水文地质勘察、火区勘察、安全稳定性勘察等。 

B.4 分析监测 

B.4.1 煤矸石成分鉴定 

应对堆存的煤矸石物理化学成分进行分析，按照GB/T 34230开展煤矸石淋溶试验。 

B.4.2 环境质量监测 

B.4.2.1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 

自燃煤矸石堆场应开展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监测项目应包括：PM2.5、SO2、CO、H2S等四项指标。至

少布设3个监测点位，分别位于堆场当时上风向50m处、堆场中心区域、下风向50m处，监测点位距地面

或堆体高1.5～2.0m。采样和分析方法按照GB 3095相关规定执行。至少连续监测3天。 

B.4.2.2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 

位于行洪道内或可能影响地表水体的煤矸石堆场，应开展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监测项目应包括：

pH值、COD、氨氮、总磷、氟化物、硫化物、砷、镍、铅、汞、镉、六价铬、铜、锌等十四项指标。监

测点位、采样及分析方法按照HJ/T 91执行。至少连续监测2天。 

B.4.2.3 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 

所在区域地下水埋藏深度小于15m的煤矸石堆场，应开展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监测项目应包括：

pH值、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硫化物、氟化物、砷、镍、铅、汞、镉、六价铬、铜、锌等十

四项指标。至少布设3个监测点位，分别位于堆场地下水流向上游50m处，地下水流向下游30m和50m处。

采样和分析方法按照HJ/T 164相关规定执行。至少连续监测2天。 

B.4.2.4 土壤环境质量监测 

应开展煤矸石堆场周边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监测项目应包括：pH值、氟化物、硫化物、砷、铅、

汞、镉、总铬、六价铬、镍、铜、锌等十二项，自燃煤矸石堆场应增测苯并芘。至少布设4个土壤监测

点位，分别在堆场地下水流向上游200m处，地下水流向下游50m、100m、200m处，共采集1次。采集深度、

采样和分析方法按照HJ 25.2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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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堆体边坡稳定性评估方法 

C.1 煤矸石堆体边坡稳定状态根据堆体边坡稳定性系数Fs按表C.1确定。 

表C.1 边坡稳定性状态划分 

边坡稳定性系数Fs Fs ＜1.00 1.00 ≤Fs＜ 1.05 ≤Fs＜ Fs≥Fst 

边坡稳定性状态 不稳定 欠稳定 基本稳定 稳定 

C.2 煤矸石堆体边坡稳定安全系数，应根据边坡安全等级（边坡高度、地质条件复杂程度）按表C.2

确定；地质条件复杂程度按表C.3确定。 

表C.2 边坡稳定安全系数 Fst 

边坡安全等级 边坡高度H（m ） 地质条件复杂程度 边坡稳定安全系数Fst 

一级 
H ＞100 简单~复杂 

1.35 
100≥H ＞50 复杂 

二级 
100≥H ＞50 中等复杂 

1.25 
H≤50 复杂 

三级 
100≥H ＞50 简单 

1.20 
H≤50 简单~中等复杂 

表C.3 地质条件复杂程度 

地质条件复杂 地质条件中等复杂 地质条件简单 

1. 抗震危险地段； 

2. 不良地质作用强烈发育； 

3. 地质

；  

4. 基底地形坡度较陡 

5. 地质构造复杂； 

6. 基底地层软弱 

7. 地下 

8. 基底含特殊性土； 

9. 具有小窑空巷或采空区。  

1. 抗震不利地段； 

2. 不良地质作用 

3. 地质

；  

4. 基底地形坡度 

5. 地质构造较复杂； 

6. 基底地层 

7. 地下

。  

1. 抗震有利地段； 

2. 不良地质作用不 

3. 地质环境基 

4. 基底地形坡度平缓； 

5. 地质构造简单； 

6. 基底地层强度较高 

7. 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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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自燃煤矸石堆场灭火方法 

自燃煤矸石堆场主要灭火方法见表D.1。 

表D.1 主要灭火方法 

灭火方法 适用范围 灭火材料 技术要求 

覆盖法 火区深度较浅，一般小于3.0m 黄土、土拌矸等 
覆盖总厚度应不小于2.0m。每覆盖0.5m应进行压实，

压实系数不小于0.85。 

挖除火源法 
火区深度较浅，一般小于

3.0m，初燃煤矸石堆场 

黄土、其他符合标

准的替代材料 

将燃烧煤矸石直接挖除，自然冷却至70℃，稳定

10-15天后，将煤矸石与黄土或其他灭火材料搅拌分

层夯实回填。 

槽沟灌浆法 火区范围较小、深度小于6.0m 

黄土、水泥、石

灰、高分子灭火

材料等 

在平台、坡面挖设沟槽灌浆，通过浆液下渗熄灭浅

层火源。槽沟布置可采用网格状、梅花状、鱼鳞状

等形式，具体尺寸可根据堆场实际情况和施工经验

确定。 

钻孔注浆法 火区范围较大、深度大于6.0m 

黄土、水泥、石

灰、高分子灭火

材料等 

1.钻孔间距：取决于浆液的渗透范围，由煤矸石的

水平渗透系数、注浆压力、注浆孔深度、浆液重度

等按柱状扩散理论的Prison公式确定，钻孔间距宜

为2.0m～5.0m。 

2.钻孔深度应控制在自燃煤矸石层下1.0m；注浆段

长度宜控制在自燃矸石层上2.0m至自燃矸石层的底

部。 

3.单孔注浆量：浆液中水的体积不小于单孔扩散范

围内矸石温度降至70℃所需水体积的1.2倍；浆液中

的固相材料体积应根据设计要求确定，浆液水固比

宜控制在1.0～1.5之间。 

4.标定钻孔孔位：钻机就位前，测量人员应用全站

仪准确确定钻孔位置，钻孔偏差不超过10cm。 

5.单孔注浆结束标准：全孔最高温度应小于100℃；

注浆压力达到设计压力后单孔注浆量小于50L/min

且稳定15min以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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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3.2　 煤矸石堆体边坡稳定性可划分为：稳定、基本稳定、欠稳定和不稳定四种状态。划分依据按照附录C执行。

	6.2.2.4　 防洪排水可行性评估

	6.2.3　 场址适宜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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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3　 经综合探测分析，绘制煤矸石堆场温度等值线图。
	7.1.2.4　 根据测温结果及温度等值线图，按照防控区、临界区、蓄热区和发火区，绘制煤矸石堆场自燃分区图。
	7.1.2.5　 当堆体内温度超过环境温度，且呈上升态势时，应持续关注；防控区和临界区应纳入重点监控范围；蓄热区和发火区应纳入灭火治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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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　 应优先选用削坡开级治理煤矸石堆场边坡。每级边坡高度宜为5.0m～8.0m，坡率不宜大于1：1.75。台阶设置为2％～5％坡度的反坡形式，宽度不宜小于3.0m。
	7.2.3　 回填区的煤矸石填埋厚度每达到1.0m应摊铺、平整、碾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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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　 对易发生滑坡的坡体，应根据堆体的岩性、潜在滑动层、地下水径流条件、人为开挖情况等滑坡要素，采取削坡反压、拦排地表水、控制地下水、抗滑桩等滑坡防治措施。
	7.2.7　 边坡挡护措施的适用条件与设计要求应执行GB 50330及GB 50433的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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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3　 当堆场阻碍上游排洪时，应采取有效排洪措施，上游不得产生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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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6　 应在堆场拦矸坝或挡墙下游设置煤矸石淋溶液收集设施，收集的淋溶液可回用于堆场抑尘或绿化。自燃煤矸石堆场酸性淋溶液应进行中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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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1.2.1　 覆土厚度应根据植被恢复类型和场地用途确定。
	7.4.1.2.2　 自燃煤矸石堆场恢复为农业和林灌草植被的，覆土厚度应在0.8m以上，先覆土0.5m以上并压实，压实系数不小于0.85；再覆土0.3m以上。
	7.4.1.2.3　 非自燃煤矸石堆场恢复为农业和林灌草植被的，覆土厚度应在0.5m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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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2.1　 优先使用堆放前剥离的表土，当无剥离土或者剥离土达不到要求时，可采用客土；
	7.4.2.2.2　 覆土土壤pH值应为5.0～8.5，土粒密度宜保持在1.1g/cm3～1.3g/cm3；
	7.4.2.2.3　 覆土土壤可溶性盐含量一般小于0.2％；
	7.4.2.2.4　 当采用含砾土壤时，砾石体积含量应小于15％，砾石直径应小于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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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生态恢复
	7.6.1　 煤矸石堆场植被恢复应采用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的原则，恢复后的植被覆盖率应不低于当地同类土地植被覆盖率，植被类型要与原有类型相适应、与周边自然景观相协调。严禁使用外来入侵有害物种进行植被恢复。
	7.6.2　 煤矸石堆场植被恢复执行DB14/T 707规定要求。
	7.6.3　 煤矸石堆场造田恢复执行DB14/T 1114规定要求，土壤肥力评价及提升执行DB14/T 1113规定要求。自燃煤矸石堆场恢复为农用地时，应开展生态风险评估。
	7.6.4　 煤矸石堆场封场后如用于建筑场地等用途，应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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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　 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应符合GB/T 50326相关规定。
	8.1.3　 工程施工中使用的设备、材料、器件等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并取得供货商的产品合格证后方可使用。
	8.1.4　 施工单位应制定并落实环境监测计划，并接受地方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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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6　 大雨和暴雨天气严禁灭火施工作业。
	8.2　 验收
	8.2.1　 竣工验收应按照《建设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办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和本标准有关规定执行。
	8.2.2　 验收内容及标准如下：
	8.2.3　 验收完成后，责任主体应向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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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2　 对人员进行访谈，访谈对象包括地方政府行政人员、堆场周边居民、堆场土地不同阶段使用者、以及熟悉当地情况或矿山的第三方等。访谈内容主要包括堆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历史及现状、社会经济状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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